附件5：
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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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动应急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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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动Ι级、Ⅱ级应急响应
启动Ⅲ级应急响应
启动Ⅳ级应急响应


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指挥应急救援工作。
地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指挥应急救援工作。
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指挥应急救援工作；成立县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进行处置。




应急响应终止（当遇险人员全部得救，事故现场得以控制，环境符合有关标准，次生、衍生灾害隐患消除后，经现场指挥部确认和批准，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结束，县委、人民政府或县应急救援指挥部宣布应急响应终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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